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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市农〔2020〕5 号 

 

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  绍兴市财政局 
关于印发《2020～2021年绍兴市茶叶低温 

气象指数保险试点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区、县（市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，市级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开展特色农业保险品

种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12〕14 号）和《中共绍兴市委

办公室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加快推动“三农”高质量

发展的若干政策>的通知》（绍市委办发〔2019〕92 号）文件精神，

为降低早春低温危害给茶农带来的损失，促进茶产业稳健发展，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《2020～2021 年绍兴市茶叶

低温气象指数保险试点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ZJDC65-2020-0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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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 绍兴市财政局 

2020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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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～2021年绍兴市茶叶低温气象指数 

保险试点方案 
 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关精神,根

据《中共绍兴市委办公室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加快

推动“三农”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>的通知》（绍市委办发〔2019〕

92 号）和《绍兴市农业农村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<关于加快推动

“三农”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绍市农

〔2019〕12 号）文件精神，针对我市茶叶产业现状，决定 2020～

2021 年继续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茶叶种植基地开展茶叶低温

气象指数保险（以下简称“茶叶气象指数保险”）。具体方案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以服务“三

农”为宗旨，实行政策扶持与商业化运作相结合，积极探索特色

农业保险创新模式，建立茶叶种植生产风险防控体系，积极扶持

茶产业发展。 

 二、基本原则 

以《农业保险条例》为指引，遵循下列基本原则： 

（一）政府引导。运用政策补贴的杠杆手段，发挥政府组织

推动作用，引导和鼓励茶叶生产主体参加“茶叶气象指数保险”，

推进特色农业保险的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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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场运作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，运用市场化手段，发

挥保险机构专业化风险防控优势，防范和化解茶叶种植风险。 

（三）自主自愿。茶叶生产主体自愿参加“茶叶气象指数保

险”。 

（四）协同推进。各级政府农业、财政、气象等部门相互配

合，共同推进保险工作，同时积极支持保险公司开展相关工作，

并对其进行相应指导和监督。 

三、保险模式 

在政府主导下，保险公司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制定推进

方案；在政府专项扶持资金和建立灾害保障机制的支持下，保险

公司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担风险；依托政府与保险机构的基

层服务网络体系，依托气象部门提供的准确气象监测数据，实施

承保、理赔服务工作。 

四、承保区域和对象 

承保区域为绍兴市域范围内，符合投保条件的茶叶种植大

户、茶叶专业合作社、茶叶企业或村集体等茶叶生产主体，均可

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。投保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茶园连片集中，产地环境条件符合农业行业标准； 

（二）连片种植面积 10 亩（含）以上，且树龄 3 年以上； 

（三）茶叶生产主体信誉良好，无违法违纪记录。 

五、保障范围 

（一）保险标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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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叶。 

（二）保险期限 

保险期限为 2020 年、2021 年每年 2 月 21 日～4 月 20 日。 

（三）保险责任 

在保险期限内，因低温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损失，按保险合同

双方约定的承保区域内气象观测站实测日最低气温在 0℃（含）

以下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，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。 

（四）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

1.保险金额：1500 元/亩； 

2.保险费：每亩保险费=每亩保险金额×费率； 

  总保险费=每亩保险费×投保亩数； 

3.保险费率：A 类品种 12%、B 类品种 6%、C 类品种 4%。 

4.费率优惠：若被保险人同一投保区域上年投保未发生赔偿

的，总保费减免 10%；前二年投保未发生赔偿的，总保费减免 20%；

前三年投保未发生赔偿的，总保费减免 30%（保险人提供相应保

单并经市级茶叶主管部门盖章确认）。 

（五）保费补贴 

1.财政补贴：70%。其中，省级财政补贴 20%；市级财政补

贴 50%且明确补贴上限为每年 160 万元，若当年全市总保险费中

市级补贴超过上限额度，超过部分由各县级财政按投保比例分

担，分担额度为：（全市总保险费的 50%－当年市级财政补贴上

限）×分担县保险费占全市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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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茶叶生产主体承担：30%。鼓励有条件的区、县（市）加

大补贴力度，适当减轻茶叶生产主体负担。 

（六）保费预算（元/亩） 

品种 保险金额 费率 保险费 财政补贴 农户自缴

A 类品种 1500 12% 180 126 54 

B 类品种 1500 6% 90 63 27 

C 类品种 1500 4% 60 42 18 

（七）投保 

1.保险公司召集投保人填写投保单，约定投保品种、亩数、

气象监测站； 

2.气象监测站的选择必须同时符合茶园位置与气象监测站

直线距离不超过 10km，高程差正负不超过 150m 两个条件，否

则不予承保； 

3.保险公司进行现场核保、风险评估； 

4.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茶叶生产主体自缴部分保险费，出

具保险单和保费发票，财政补贴部分待投保工作完成后统一结

算，保费打入保险公司保费账户。 

六、赔偿处理 

（一）在保险期限内，如发生保险茶树（园）转让、出租等

情况，投保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进行批改；当被保险人不具有保

险利益时，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。 



 

 — 7 —

（二）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，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

赔偿： 

赔款=每亩赔偿金额×投保亩数 

投保亩数由投保人按 A 类品种、B 类品种、C 类品种不同品

种在投保时约定，每亩赔偿金额按下表计算： 
 

 

A类品种损失赔偿表 

气温指标出现日期对应赔偿金额（元/亩） 
气温指标

TL/℃ 2.21~2.2
8 

3.1~3.4 3.5~3.8 3.9~3.12
3.13~3.1

8 
3.19~3.23

3.24~3.3
1 

4.1~4.10 4.11~4.20

[0~-1) 0 33 66 66 33 0 0 0 0 

[-1~-2) 50 66 132 100 66 50 0 0 0 

[-2~-3) 66 100 200 132 100 66 33 0 0 

[-3~-4) 132 165 330 264 230 200 100 66 0 

[-4~-5) 330 495 825 580 495 330 132 132 66 

-5 含以下 495 825 990 660 580 495 330 200 100 

 

 

B类品种损失赔偿表 

气温指标出现日期对应赔偿金额（元/亩） 气温指标

TL/℃ 2.21~2.28 3.1~3.4 3.5~3.8 3.9~3.12 3.13~3.18 3.19~3.23 3.24~3.31 4.1~4.10 4.11~4.20

[0~-1) 0 0 0 54 54 27 27 0 0 

[-1~-2) 0 0 40 80 108 54 54 0 0 

[-2~-3) 0 0 54 108 162 80 80 54 0 

[-3~-4) 0 54 108 162 270 216 162 80 54 

[-4~-5) 54 108 270 405 675 470 405 162 80 

-5 含以下 80 162 405 675 810 540 470 270 108 

 



 — 8 — 

C类品种损失赔偿表 

气温指标出现日期对应赔偿金额（元/亩） 气温指标

TL/℃ 2.21~2.28 3.1~3.4 3.5~3.8 3.9~3.12 3.13~3.18 3.19~3.23 3.24~3.31 4.1~4.10 4.11~4.20

[0~-1) 0 0 0 0 36 48 48 24 24 

[-1~-2) 0 0 0 0 48 72 96 48 48 

[-2~-3) 0 0 0 48 96 96 144 72 72 

[-3~-4) 0 0 48 72 168 144 240 192 96 

[-4~-5) 0 24 72 192 240 360 600 360 168 

-5 含以下 0 72 96 360 420 600 720 480 420 

注：1.品种划分：A 类品种包括嘉茗 1 号（乌牛早）、平阳特早、龙井 43、中茶 108、黄叶早等。

B 类品种包括浙农 113、浙农 117、浙农 139、龙井长叶、迎霜、福鼎大白茶、安吉白茶、

白叶 1 号、薮北、翠峰、槠叶齐、菊花春等。C 类品种包括鸠坑、群体种等。不在上述列

举范围的茶叶品种，由当地县级茶叶主管部门根据茶叶品种的生长属性提出意见，并由市

级茶叶主管部门与保险公司协调统一后确定 A、B、C 品种归类。 

2.海拔 500 米（含）以上乌牛早品种需经县级茶叶主管部门确认后投保。 

    3.抹茶生产茶园经县级茶叶主管部门确认后可按照 C 类品种投保。 

 

（三）按照就近原则，投保茶园气象数据以投保时约定的气

象监测站数据为依据，气象监测站仪器发生故障等原因导致数据

失真或缺测时，采用投保时约定的备用气象监测站数据为依据，

一旦约定双方不得随意更改。 

（四）理赔触发机制以投保时约定气象监测站覆盖的茶园为

一个风险单元，监测站实测日最低气温达到 0℃（含）以下并对

应产生赔偿金额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。触赔日起 10 天为一个理

赔周期，选取赔偿金额最高一次进行赔付，其对应日期为理赔日；

若理赔周期内发生多次最高赔偿金额相同时按首次出现最高赔

偿金额对应的日期作为理赔日；若理赔日为理赔周期的最后一

天，且理赔日次日气温仍持续触发理赔，则理赔周期顺延，直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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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发理赔结束，赔款按该顺延理赔周期内（顺延理赔周期指触发

理赔之日起至触发理赔结束止）赔偿金额最高一次计算赔付。自

理赔周期结束次日起按照本段上述方法重新计算另一个理赔周

期，一个理赔周期内限赔一次。保险期间内实行累计赔偿，但每

亩累计赔偿金额以保额为限。 

（五）如果被保险人对气象数据的准确性有异议，可向保险

人要求查看保险合同双方约定气象监测站监测数据，保险人应予

配合，如被保险人仍有异议，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保险合同双方约

定的数据提供机构盖章证明的天气数据。 

（六）如果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损失计算方法有异议，应当

向保险人书面提出被保险人自己的计算方法。 

七、责任免除 

本保险仅对保险合同约定的低温指数进行赔偿，除此以外，

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发生的任何损失、费用，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。 

八、诉讼有效期 

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，自其知

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。 

九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保险茶叶发生全部损失但不属于保险责任的，本保险

责任终止，保险人按日比例计收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损失发

生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，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。 

（二）严格投保资格审查。投保时投保对象应提供相应承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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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的承包土地流转合同，保险公司对投保对象的投保亩数、投

保品种等事项在其所在行政村公共区域进行不少于 5 天的公示，

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保险公司应在调查确认后据实调整，确认无

误后重新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保险公司将投保情况报各区、县

（市）农业农村局审核后，报市级茶叶主管部门备案。 

（三）理赔公示。保险周期结束，保险公司应将理赔情况在

对应行政村公共区域进行不少于 5 天的公示，公示期间有异议

的，保险公司应及时答复，妥善处理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保险公司

将理赔情况报各区、县（市）农业农村局审核后，报市级茶叶主

管部门备案。 

（四）加大造假处罚力度。保险公司对承保和理赔的有效性

进行查验，发现虚报、谎报投保亩数、投保品种的，保险公司应

当根据《保险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依法依规解除保险合同，对于合

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，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，当年保险

费不予退还，并将投保人列为黑名单，取消次年投保资格。情节

严重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十、保险承办机构 

2020-2021 年绍兴市茶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业务经公开招

标，由中标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承

办。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绍兴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1 日印发  


